附件1：

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（国资委）招聘普通雇员岗位表

	序号
	招考单位
	招考岗位
	岗位类别
	雇用

人数
	所需资格条件
	考生

户籍
	备注

	
	
	
	
	
	性别
	最高

年龄
	最低

学历
	最低学位
	所学

专业
	最低

职称
	与岗位要求有关的其它条件
	
	

	1
	宝安区
财政局
	国库支付
管理
	辅助管理
雇员
	1
	不限
	35
	大学本科
	学士
	管理类
	　
	具有深圳市普通雇员基本素质测试合格证；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；有财务管理工作经验。
	区内
	　

	2
	宝安区
财政局
	集体资产
管理
	专业技术
雇员
	1
	不限
	35
	大学本科
	学士
	文学类、

会计学
	　
	具有深圳市普通雇员基本素质测试合格证（A类）；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；有财务管理工作经验。
	区内
	　

	3
	宝安区
财政局
	集体资产
管理
	专业技术
雇员
	1
	不限
	35
	大学本科
	学士
	会计学、财政学、审计学
	　
	具有深圳市普通雇员基本素质测试合格证（A类）；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；有财务管理工作经验。
	区内
	　

	4
	宝安区
财政局
	基建财务 管理
	专业技术
雇员
	1
	不限
	35
	大学本科
	学士
	工商管理类、经济学类
	　
	具有深圳市普通雇员基本素质测试合格证（A类）；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证；有财务管理工作经验。
	区内
	　


